
113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
32類科技師（含第二次食品技師）、大地工程
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二階段考試）
暨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記帳士考試試題

等 別：普通考試
類 科：不動產經紀人
科 目：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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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不動產經紀業應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

揭示那些文件？那一文件代銷經紀業不適用之？違反此一規定者，應如

何處罰之？（25 分）

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

外，其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比例及同意方式應依該條例規定如何辦

理？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前述方式未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之

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達前述定額者，得如何處理？試分別詳細

說明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6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不動產說明書係不動產交易過程中極為重要之資訊揭露文件，下列關於不動產說明書之敘述，何

者與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之規定不符？

不動產之買賣如委由經紀業代銷者，不動產說明書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人簽章

經紀人員在執行業務過程中，應以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解說

經紀人員於提供解說後，應將不動產說明書交由委託人簽章

雙方當事人簽訂買賣契約書後，不動產說明書視為買賣契約書之一部分

2 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中華民國國民經不動產經紀人考試及格並領有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者，得充不動產經紀人。下列有關不動產經紀人證書之敘述，何者正確？

經不動產經紀人考試及格者，應具備一年以上經紀營業員經驗，始得向考試院考選部請領不動

產經紀人證書

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有效期限為四年，期滿時，經紀人應檢附其於四年內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機構、團體完成專業訓練二十個小時以上之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團體辦理

換證

不動產經紀人受申誡處分三次者，應廢止其經紀人證書

不動產經紀人受監護宣告成為無行為能力人，應廢止其經紀人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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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紀人員違反業務規範時，應負之法律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未經所屬經紀業同意為他經紀業執行業務，而為自己或他經紀業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者，應予

以六個月以上三年以下之停止執行業務之懲戒處分

在執行業務過程中，未向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解說不動產說明書之內容者，應予申誡

對於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之他人秘密，無故洩漏者，應予申誡

執行業務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交易當事人致其受有損害者，應與經紀業負連帶賠償責任

4 有關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共用部分之修繕義務及費用負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專有部分之修繕，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

共用部分之修繕，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

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

共用部分之修繕，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之事由所致者，由區分所有權人為之，並負擔其

費用。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共用部分之重大修繕，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

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

5 按公寓大廈之共有部分為區分所有人所分別共有。下列關於共有部分之使用、收益及處分權能之

說明，何者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不符？

各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對建築物之共用部分有使用收益之權。但另有約定

者從其約定

共用部分得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但有違法令使用限制之規定者，不得約定專用

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應隨同專有部分一併移轉或設定負擔。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共用部分之拆除，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6 某老舊公寓社區因近來地震頻繁嚴重毀損，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經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在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0 條及第 31 條規定下，決議同意重建。惟甲自始即反對重建，於臨

時會議時，亦投下反對票。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應如何處理？

因未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該公寓社區不得進行重建

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甲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

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將甲強制遷離

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請求主管機關為必要之處置

7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起造人於符合下列何種情形後三個月內，應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公寓大廈建築物所有權登記之區分所有權人達半數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以上

公寓大廈建築物所有權登記之區分所有權人達半數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

公寓大廈建築物所有權登記之區分所有權人達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以上

公寓大廈建築物所有權登記之區分所有權人達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

二以上

8 內政部公告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或不得

記載事項（預售屋部分）」，均要求預售屋之買賣須具備履約擔保制度。試問：由建商或起造人將

建案土地及興建資金信託予某金融機構或經政府許可之信託業者執行履約管理。興建資金應依工

程進度專款專用。簽定預售屋買賣契約時，賣方應提供上開信託之證明文件或影本予買方。此係

屬何種履約擔保？

不動產開發信託 價金返還保證 價金信託 同業連帶擔保

9 甲建商於預售屋銷售廣告單中表示：「現場簽約，贈送德國進口高級廚衛設備」。首次購屋者乙於

建商接待中心看完樣品屋後，隨即與銷售人員丙簽定預售屋買賣契約書。惟交屋時，始發現建商

所贈送者，係國產中等品質設備，與廣告內容不符。就此案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廣告係要約引誘，對甲並不具拘束力

廣告內容若未經甲、乙合意成為個別磋商條款，並訂入預售屋買賣契約中，對甲不生效力

廣告內容即為契約內容，於契約成立後，甲應確實履行

甲得以廣告內容係媒體經營者所為，未註記其公司名稱，主張免除履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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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列關於公平交易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維護消費者利益為本法立法目的之一

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法規行使權利之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

不在此限

本法規定事項，涉及其他部會之職掌者，由主管機關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

11 不動產開發業者或不動產經紀業者銷售預售屋時，其所為之下列何種行為，並不構成公平交易法

第 25 條「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在向買方收取斡旋金前，未以書面告知買方得選擇支付斡旋金或採用內政部版「要約書」

向買方收取斡旋金後，因未能締結預售屋買賣契約，而拒絕返還

要求購屋人須給付定金或一定費用始提供預售屋買賣契約書攜回審閱

締結預售屋買賣契約後，要求繳回契約書

12 不動產業者因炒作房地產所涉及之不實廣告、不當銷售行為，下列何者非屬內政部主管法規所及，

應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辦理？

散布不實成交價格、市場成交行情、銷售量，影響不動產交易價格

違規潛銷預售屋（未領得建造執照即廣告銷售）

利用人頭排隊、假客戶付訂金、簽訂虛假購屋預約單或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等與他人通謀或為虛

偽交易，營造不動產交易活絡之表象

對服務品質、企業形象、行銷策略等內容之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者

13 事業申報結合，經公平交易委員會禁止其結合而仍為結合者，公平交易委員會除得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外，並得為一定之處分。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停止營業 限期令分設事業

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 轉讓部分營業

14 公平交易法原則禁止事業為聯合行為，但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者，

不在此限。不動產經紀業者相互間之何種聯合行為應予以禁止，不在得申請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

之列？

共同劃分經營區域、共同劃分交易對象

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服務之規格或型式

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

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

15 有關不動產經紀業廣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經紀業於臉書社群網路平台刊登不動產銷售廣告，僅註明加盟於知名連鎖不動產經紀業「○○不

動產」並使用其服務標章

主打買地送屋，實際卻沒有房屋處分權

廣告及相關銷售文宣註明不動產經紀業名稱

廣告使用未經明確定義之「使用面積」、「受益面積」、「銷售面積」等名詞

16 下列何者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廣告不實？

不動產代銷業者於售屋網站公告 35 米泳池，而該泳池設置處於竣工圖為景觀水池

不動產代銷業者於售屋廣告，標示近捷運站

不動產代銷業者於售屋廣告，對於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之建案使用一般住宅之用語及圖示說明

不動產代銷業者於銷售屬科技工業區之建案時，使用可供住家使用之傢俱配置參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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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甲透過仲介公司看房，對某一間公寓頗為滿意，想請父母看房再決定，仲介公司業務員請他先付

10 萬元斡旋，可保留優先購買之權利，於是甲支付 10 萬元，並簽訂「不動產購買意願書」，下列

何者錯誤？

仲介業者如提出斡旋金要求，應主動告知消費者亦可選擇採用內政部所訂定之要約書，並需支

付斡旋費用

斡旋金是當消費者中意某房屋，欲與屋主進行議價時，仲介業常要求消費者支付一定金額，作

為斡旋差價之用

如消費者選擇交付斡旋金，則仲介業者應以書面明定交付斡旋金之目的，明確告知消費者之權

利義務

仲介業者未遵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斡旋金規範而有欺罔或顯失公平情事，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規定

18 不動產經紀業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相關規定時，下列何種情形，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先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始處一定金額之罰鍰？

設立之營業處所未置經紀人

僱用未具備經紀人員資格者從事仲介或代銷業務

收取差價或其他報酬

未將其仲介或代銷相關證照及許可文件連同經紀人證書揭示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

19 不動產經紀業者告知消費者「今天不簽約就沒機會」、「不簽約就不能看契約」、並在契約中記載

「已確實攜回本契約書審閱 5 日以上無誤或是已詳閱並充分瞭解本契約書及附件內容，無須 5 日

以上審閱期，本約簽訂後，確認即生契約效力無誤」，請問此定型化契約條款效力為何？

有效 無效 效力未定 部分有效，部分無效

20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接通自來水、電力之管線費及其相關費用（例

如安裝配置設計費、施工費、道路開挖費、復原費及施工人員薪資等）應由誰負擔？

賣方 買方 買賣雙方平均分配 買賣雙方議定

21 下列何者不是定型化契約條款推定顯失公平之情形？

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

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

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

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牴觸個別磋商條款之約定者

22 1 樓露台屬於全體住戶共有，為了有效利用露台空間，住戶間常會將露台給該特定住戶使用，此

露台稱為？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約定專用部分 約定共用部分

23 大樓規約約定 1 樓露台屬於 1 樓甲使用，嗣後 3 樓所有權人乙將其房地產權出售並過戶給丙，請

問該規約對丙繼受人有無效力？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4 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丙，應於繼受後遵守原區分所有權人

依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事項

丙未在規約簽章，對其不生效力

丙不知有該規約約定，對其不生效力

該規約僅能拘束原區分所有權人乙

24 3 樓住戶因浴室漏水，經抓漏後發現是 3、4 樓樓地板內之管線自然損壞導致漏水，請問修繕費用

由誰負擔？

 3 樓  4 樓

 3、4 樓之住戶共同負擔  3、4 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

25 依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公寓大廈住戶可以飼養動物？

原則可以，但社區管委會有權禁止住戶飼養動物

原則可以，但規約另有禁止飼養之規定時，則依規約約定

原則禁止，但社區管委會有權開放住戶飼養動物

原則禁止，但規約有權開放住戶飼養動物


